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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海南橡胶      股票代码：601118    公告编号：2012-017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78,600万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海口海秀支行、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中信银行深圳金

山支行、中国银行海口海垦支行以及中国农业银行海口垦区支行及保荐机构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 

为提高募集资金存储收益，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募集资金存储方式的议案》，公司规范管理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部分募集资

金，从而提高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收益，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募集资金管

理方面的相关规定，公司分别与专户银行及保荐人于近期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公司将在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461600100018010241548）中的部分募集资金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具体如下： 

存入方式 存单号 期   限 金额（元） 

3 个月定期存款 XX00467741 2012 年 5 月 10 日至 2012 年 8 月 10 日 100,000,000.00 

3 个月定期存款 XX00467742 2012 年 5 月 10 日至 2012 年 8 月 10 日 100,000,000.00 

3 个月定期存款 XX00467743 2012 年 5 月 10 日至 2012 年 8 月 10 日 77,000,000.00 

七天通知存款 IX VII0058826 2012 年 5 月 14 日至实际支取日 60,000,000.00 

二、公司将在中信银行深圳金山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7442310182100000593）中的部分募集资金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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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入方式 存单号 期   限 金额（元） 

3个月定期存款 3975321 2012 年 5 月 11 日至 2012 年 8 月 11 日 50,000,000.00 

3个月定期存款 3975322 2012 年 5 月 11 日至 2012 年 8 月 11 日 50,000,000.00 

3个月定期存款 3974113 2012 年 5 月 11 日至 2012 年 8 月 11 日 100,000,000.00 

3个月定期存款 3974114 2012 年 5 月 11 日至 2012 年 8 月 11 日 100,000,000.00 

3个月定期存款 3974115 2012 年 5 月 11 日至 2012 年 8 月 11 日 100,000,000.00 

七天通知存款 3975323 2012 年 5 月 11 日至实际支取日 16,000,000.00 

三、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规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及时通知保荐人。补充

协议中的所有存单不得质押。公司如需提前支取存单项下的资金必须事先通知保

荐人。 

四、本补充协议生效后，构成《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不可分割

的部分，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补充协议未

约定的事项，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为准。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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